
关于申请办理新街村、大陵村城中村改造

项目国有非住宅用地规划预选址意见

的复函

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关于申请办理新街村、大陵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非住宅用地规划预选址意见的函》（穗花土储业务函〔2025〕782号）及相关资料收悉。关于申请办理新街村、大陵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非住宅用地预选址事宜，经核查，函复如下：
依据城乡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建设用地规划预选址红线图（见附件），核准地块总用地面积438785.68平方米（按广州2000坐标计算），该地块在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主要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R2）、防护绿地（G2）、公共交通场站用地（S41）、公园绿地（G1）、供电用地（U12）、环卫用地（U22）、排水用地（U21）、商业/商务设施混合用地（B1/B2）、商业用地（B1/B2）、铁路用地（H21）、文化设施用地（A2）、文化设施用地（A2/B1/B2）、文物古迹用地（A7）、医疗卫生用地（A5）、中小学用地（A33）；依据在编《花都区新街村、大陵村城市更新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在在编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主要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其他交通设施用地（R2/S9）、二类居住用地（R2）、中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A5）、福利设施用地（A6）、文物古迹用地（A7）、供电用地（U12）、环卫用地（U22）、排水用地（U21）、商住用地（BR）、商业商务用地（B1B2）、公园绿地（G1）、防护绿地（G2）、防护绿地兼容环境设施用地（G2/U2）、护绿地兼容防洪设施用地（G2/U32）；该地块位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用地在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用海方案中规划为城镇用地。

此复。

附件：建设用地规划预选址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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